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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
促进重庆金融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

渝府发〔2006〕114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、市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。为加快我市长江上游金融中心建

设步伐，实现“十一五”金融业发展规划的奋斗目标，进一步改

善金融业发展环境，把金融业发展成为我市支柱产业，特提出如

下意见：

一、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，全面改善金融业发展条件

（一）提升金融业发展的地位。围绕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

的总体要求，制定并实施我市金融业发展中长期战略规划，把金

融业发展成为我市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，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

江上游金融中心。要促进金融机构更加全面地融入到我市经济社

会发展之中，积极为金融机构更好地把握了解全市经济社会发展

信息、参与重大政策审议等创造条件。

（二）进一步强化政府在金融业发展中的组织协调作用。加

强市政府金融工作领导小组对全市金融业发展的统筹协调作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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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与“一部三局”的联席会议制度，每

季度召开一次分析协调会，强化与金融管理部门和各类金融机构

的交流沟通，建立协同管理、共促发展的组织协调机制。市政府

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金融业的支持，帮助支持金融业做大做强，为

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提供优质高效服务，为金融业发展营造良

好的投资、发展和生活环境。

（三）加强征信体系建设。整合金融、工商行政管理、税务、

海关、质监、公安等部门的信息资源，建立和完善企业与个人征

信体系。将全市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工作人员的金融信用纳入公务

员年度考核，对不诚信的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理；对不诚信企业、

个人按照相关规定予以必要的信息披露。深入推进服务县域、农

村和民间融资的信用工程建设，营造良好的信用环境。

（四）积极鼓励金融创新。对国家的金融改革措施和金融创

新产品，积极争取在重庆先行试点和推行。鼓励金融机构加大金

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。鼓励和支持银行、保险、证券和信托等

行业创新合作模式。

（五）切实维护金融企业的合法权益。加强与司法机关的协

同配合，加大打击逃废金融债务的力度，有效保护金融债权，维

护金融企业的合法权益，坚决打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。

（六）设立金融专家咨询委员会。整合市级政策研究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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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管理部门、金融机构、科研院所和司法等方面的智力资源，

组建重庆市金融专家咨询委员会，充分发挥在渝金融专家的作

用，为我市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有关政策和措施提供专家咨询服

务。

二、建立激励机制，促进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加快发展

（一）鼓励新设金融机构。对在渝新设立或迁入的金融机构

总部，根据注册资本的情况，一次性给予资金补助 500 万―1000

万元人民币；对新设立或迁入的金融机构地区总部、新设立的市

级机构，一次性给予资金补助 200 万―500 万元人民币。

（二）对金融机构新建或购置办公用房给予政策优惠。金融

机构在重庆中央商务区购地新建自用办公用房的，对其自用部分

缴纳的土地出让金给予一定补助；购置办公用房的，按自用部分

建筑面积，一次性给予一定的购房补助。

（三）鼓励金融机构支持地方经济发展。建立金融贡献评价

制度，对支持本市经济发展贡献较大的金融机构给予精神和物质

奖励。从 2006 年开始，由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牵头，根据金

融机构对本市的贡献情况，按照相关办法进行评价，提出奖励资

金金额，经市政府批准后实施，奖励资金由市级财政安排。

三、加强金融人才培养与引入，落实金融业人才政策

（一）加强金融人才培养。积极创造条件，引进境内外金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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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培训机构，鼓励支持金融专业和学科的发展，把重庆建成长

江上游金融人才培训基地。

（二）鼓励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来渝发展。金融机构以股

权、期权等形式给予其市级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突出贡献人

员的奖励，在股权、期权兑现前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，兑现时按

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交流到本市的市级以上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

员和突出贡献人员，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商品房，给予一定的

购房税费减免。

（三）帮助市级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解决子女读书问题。

引入我市的市级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突出贡献人员的子女

需在中小学入学的，由市教委负责协调就近安排进入条件较好的

学校就读。

四、市政府金融办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细则。

五、本意见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。

二○○六年九月二十日


